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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1 年安徽省
“‘十佳’‘百优’大学生”选树工作的通知

各市党委宣传部、文明办、教育局、经信局、生态环境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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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局、体育局、团委、科协、残联、学联，省直团工委、省国

资委团工委，各高校团委、学生会，有关直属企业团委：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

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和团十八大精神，开展先进典型学习宣传，加强思

想政治引领，团省委、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教育厅、省经

信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省科协、省

残联、省学联，联合开展 2021 年安徽省“‘十佳’‘百优’大学生”选

树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树宗旨
通过选树一批大学生先进典型，激励、引导广大青年大学生

不忘初心、奋发成才，积极为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联合成立安徽省“‘十佳’‘百优’大学生”选树活动组

织委员会，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团省委学校部（省学联秘书处）。

各地团组织负责牵头候选人推选报送工作。

三、选树对象
高校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含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往

届参评候选人不再参评。

四、选树标准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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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道德示范、学风创优、科技创新、

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自主创业、自强奋斗、生态保护、文艺创

作和体育锻炼等方面表现突出：

1.道德示范模块注重大学生道德榜样的树立,用身边事教育

身边人，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志

愿服务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

2.学风创优模块注重大学生对学业问题的勤加思考和刻苦

钻研，能始终传承和发扬优良的学风，并在自身取得优异成绩的

同时带动身边同学主动学习。

3.科技创新模块注重学生发明、创造且学术科研成果具有较

高的理论价值和推广价值，或应用于实践领域产生显著社会经济

效益。

4.社会实践模块注重大学生深度参与校外社会性活动，切实

担当大学生社会责任，获得社会认可，特别是在暑期“返家乡”

社会实践、参与防汛救灾等方面表现突出的。

5.志愿服务模块注重展现大学生志愿风采，服务他人，奉献

社会，且有效推进志愿服务项目常态化有效运行。

6.自主创业模块注重大学生具备良好的创业意识、丰富的创

业知识和优良的创业精神等，做到以创业带动就业，或在省级及

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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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强奋斗模块注重在逆境中展现新时代大学生的品性之

美，塑造顽强奋斗的品质，锤炼坚韧不拔的意志，具备感召力。

8.生态保护模块注重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可持续发

展战略，助力推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

9.文艺创作模块注重发挥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塑造艺术

形象，形成可供欣赏的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

10.体育锻炼模块注重大学生参加各种体育运动，运用各种

体育手段，增进体质健康，丰富文化生活，传承体育精神，并取

得一定的成绩。

五、选树办法
1. 推报安徽省“‘十佳’‘百优’大学生”候选人。各高校团委要

按照个人自荐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原则，在校内广泛开展候选人

推荐和选树评议工作，可以结合实际开展校内选树活动。各高校

要对拟推报人员进行校内公示，并在校团委官网、官方微博或微

信平台上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3 天。每所高校推荐的候选人不

得超过 6 人，每类只可推报 1 人，推荐材料需于 12 月 8 日前报

送组委会办公室。

推荐材料应包含以下内容：（1）安徽省“‘十佳’‘百优’大学

生”推荐登记表；（2）安徽省“‘十佳’‘百优’大学生”候选人推荐

情况汇总表；（3）被推荐人不超过 2000 字的事迹材料及 500 字

左右的事迹简介；（4）事迹材料中涉及主要奖项的证书和相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3%E8%82%B2%E6%89%8B%E6%AE%B5/40140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3%E8%B4%A8/237063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1%A5%E5%BA%B7/35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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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材料扫描件，反映个人事迹或学习、生活情况的近期彩色生

活照片 1 张和证件照片 1 张。以上材料都只需提供电子版，请发

送至团省委学校部电子邮箱，其中推荐登记表、推荐情况汇总表

需同时发送 WORD 版本和 PDF 版（盖章）。

各直属高校团委、直属高校独立院校团委直接报送，各团市

委、省直团工委、省国资委团工委、团省委直属企业团委汇总所

辖学校团组织提交的材料后统一报送。

2. 组织专家评审。根据各地候选人推报和公示情况，主办

单位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审，按照道德示范、学风创优、科技创

新、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自主创业、自强奋斗、生态保护、文

艺创作和体育锻炼等 10 个类别，每类确定 10 名，共计 100 名安

徽省“‘十佳’‘百优’大学生”正式候选人，并将候选人有关情况在

省学联微信平台上公示。

3. 组织在校大学生投票。组织全省在校大学生进行网络投

票，投票渠道为“安徽学联”微信公众号。

4. 组委会审定发布人选。组委会将参考网络投票情况，组

织专家评选 10 名安徽省“十佳大学生”及 90 名安徽省“百优大学

生”人选，并由主办单位通报表彰，颁发证书。

六、选树要求
1. 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宣传，

把立德树人贯穿工作始终。通过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加强思想政

治引领，推动大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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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严格考核把关。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事

求是，严格把关，宁缺毋滥，认真履行程序、填报材料，扎实做

好候选人推荐工作。

3. 广泛宣传发动。积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各级团学组织

要认真组织学习候选人事迹，加强媒体宣传，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努力扩大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安徽省“‘十佳’‘百优’

大学生”的社会美誉度，进一步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

联 系 人：团省委学校部史娌娇

联系电话：0551-63609725

电子邮箱：2354000012@qq.com。

附件：1.安徽省“‘十佳’‘百优’大学生”选树活动组委会名单

2.安徽省“‘十佳’‘百优’大学生”推荐登记表

3.安徽省“‘十佳’‘百优’大学生”候选人推荐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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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安徽省委 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

安徽省文明办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 安徽省体育局

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 安徽省残疾人联合会

安徽省学生联合会

2021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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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徽省“‘十佳’‘百优’大学生”选树活动组委会名单

主任委员：
杨 正 团省委书记

副主任委员：
夏少权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杨明世 省文明办主任

解 平 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

吴韦人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席 峰 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张 健 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戴忠林 省体育局副局长

王 洵 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汪兴华 省残疾人联合会二级巡视员

胡 靖 团省委副书记

委 员：
余国清 省委宣传部宣教处处长

孙本荣 省文明办未成年人工作处处长

袁江林 省教育厅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

叶玉律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企业合作发展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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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伟 省生态环境厅机关党委副书记

李一兵 省文化和旅游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瞿其存 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一级调研员

陈佩环 省科学技术协会组织部部长、一级调研员

张福海 省残疾人联合会基金教育就业处一级调研员

邹永生 团省委学校部部长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团省委学校部，邹永生兼任

组委会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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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徽省“‘十佳’‘百优’大学生”推荐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政治面貌

出生年月 民族 推荐类别

学校、院（系）、年级、专业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个人

事迹 （2000 字以内，可另附）

校团委意见 校党委意见

盖 章

年 月

䍠

校意

盖

章

䍠退

�É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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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安徽省“‘十佳’‘百优’大学生”候选人推荐情况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

面貌
院（系）年级专业

推荐

类别

1

2

3

4

5

6

注：推荐类别为道德示范、学风创优、科技创新、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自主

创业、自强奋斗、生态保护、文艺创作和体育锻炼的其中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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